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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金管會為因應國際趨勢，建立我國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納入集中結算之法源，配合

國際期貨市場監理制度發展、推動證券期貨法令之一致性及強化對期貨業與周邊單位之

監理，自 2017年 6月起著手蒐集國內外相關立法例，擬具「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立法院業於 2018年 12月 25日完成三讀立法程序，並於 2019年 1月 16日經
總統令公布施行，共計修正 12條條文。另臺灣期貨交易所配合上開修法通過後之我國
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建置，業參考國際主要結算機構之制度與作法，提出集中

結算商品等制度規劃，期建立符合國際規範與標準之結算機制，本期月刊特以「期貨交

易制度變革」為主題，分別介紹新修正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及建置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機制等相關內容，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林科長家璋與簡稽核兆翌撰寫「新修正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相

關內容之淺析」及臺灣期貨交易所許經理鈴佩、陳專員韋呈、陳專員翊鳳撰寫「建置我

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初步規劃」等二篇專題。

第一篇作者首先概述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管理發展趨勢，並指出我國已順應國

際金融市場監理趨勢，完成建置交易資料儲存庫（TR）系統及增加投資組合壓縮服務，
其次介紹說明本次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內容（包括完備期貨交易之契約型態、建立

我國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採強制集中結算之法源等）與配套措施，期能健全強化國內店

頭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之監理及增進期貨市場整體風險控管之效能，進一步提升期貨業

者競爭力，協助期貨市場接軌國際，永續發展。

第二篇作者首先簡述國際監理機關強化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之風險控管，推動標準

化商品採行集中結算之歷程，其次介紹國際組織對店頭及各國政府對店頭衍生性商品市

場管理發展之趨勢，最後闡述期交所建置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規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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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訂定集中結算商品規格、交易提交集中結算流程之設計、決定商品評價模型及保證金

計算模型、沖銷部位之風險衡量與壓力測試、規劃財務安全防衛機制及違約處理等，期

俾利維護整體金融市場之穩定與安全，更臻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公

開發行公司第一、二、三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及財務報告目錄、修正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鼓勵措施及修正「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等 3項。


